包头稀土高新区2023年
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划片范围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小学招生划片范围
本着“属地管理、统筹规划”的原则，结合学校布局、适龄儿童分布的人数和学校招生计划确定招生范围。具体招生划片方案如下。
（一）滨河新区
1.万水泉中心小学：万水泉地区范围内
2.北师大包头附校：优先录取春华路以南、万水泉大街以东、秋实路以北、210国道以西及被划定为学校辖区的商住小区内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
3.民馨路第一小学：民馨家园1-8区、滨河第一城、金辉华府小区、二水厂及民馨家园范围内其它商住小区。
4.万水泉中心小学交界营分校：交界营村、黄草洼村、小昭湾村和同官村。
（二）建成区
1.南开小学：友谊大街以南，青工南路以北，幸福南路以东，劳动路以西。
2.富林路小学：友谊大街以南，黄河路以北，阿尔丁大街以东，幸福南路以西具有稀土高新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3.东方希望小学：幸福佳苑、高油坊新村及希望园区范围内。
4.黄河路小学：友谊大街以南、自由南路以西、劳动路以东、稀土大街以北各街坊；幸福南路以东、青工南路以南、黄河大街以北、自由南路以西；稀土大街以北、黄河路以南、阿尔丁大街以东、自由南路以西具有稀土高新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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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东方沃德小学：在能解决食宿的情况下，面向全市自主招生。
二、初中招生划片范围
1.高新一中：建成区和希望园区户籍的应届小学毕业生。友谊大街以南，阿拉坦汗大街以北，自由南路以西，阿尔丁大街以东（具有高新区户籍）及希望园区范围内符合就读条件的入学者。
2.高新三中：录取万水泉中心小学、万水泉中心小学交界营分校、民馨路小学毕业生及非稀土高新区学籍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
3.高新四中：录取万水泉中心小学、万水泉中心小学交界营分校、民馨路小学毕业生及非稀土高新区学籍的进城务工随迁子女。
4.北师大包头附校：优先录取春华路以南、万水泉大街以东、秋实路以北、210国道以西及被划定为学校辖区的商住小区内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如有空余学位可根据上级相关政策要求，经市、区教育局审核后，可面向本区域内招生。












